附件2：

四川传媒学院科研成果登记与奖励申请表

	
	序号


	（由二级单位按申报顺序逐一填写）

	成果名称
	

	申请人及工号
	
	署名次序
	

	出版刊物/项目来源/出版社/奖励部门
	
	出版/立项/获奖时间
	

	成果类型
	【论文、项目、著作、专利、奖项】五选一填写

	成果级别
	

	申报金额
	

	备注
	【项目需填写“立项编号”和“参与学生姓名+学号+院系”】

【著作需填写ISBN】

【专利需填写专利号或登记号】

	（以上由申请人填写）

	初审单位审核意见
	部门签章
	拟奖励

金额（元）
	

	（以上由二级单位填写）

	复审单位审核意见
	部门签章
	确认奖励

金额（元）
	

	（以上由科研与发展规划处填写）


注：本表一式一份，报送此表时需附成果原件1份（学校审核后返还），复印件2份（一份由二级单位留底，一份科研与发展规划处留底），著作类成果必须报送成果原件1份（科研与发展规划处留底）。
